
討論文件      九龍城房建會文件第 3/14 號 

《九龍塘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8 / 1 8 》  

所收納的修訂項目  

1 .  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 向議 員介紹有關 《九 龍塘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

編號 S / K 1 8 / 1 8 》所收納的修訂項目 ，並徵詢 議員的意

見。有關的憲報 公告及 修訂項目 附表載於 附 件 一；分區

計劃大綱 草圖載 於 附 件二 ；而其《註釋》及《說 明書》

則載於附件三。  

2 .  背景  

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稱「城規

會」 ) 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 下稱「條例」 ) 第 7 條展示

《九龍塘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8 / 1 8 》，以供公

眾查閱，為期兩 個月。在展示期 內，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

可於憲 報公告 ( 附 件 一 ) 所列出 的 地 點供公 眾查閱 。 任何

人士可於 二零一 四年二月二 十日 或之前，就有關 修訂項

目向城規會作出書面申述。  

3 .  修訂項目  

 修訂項目 A  

 把位於聯合道 3 0 0 號的一幅土地，由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 ( 2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1 3 ) 」 地 帶 ，

以將其高度限制由 3 層改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7 2 . 8 米 ( 即

約 8 層 ) 。  

3 . 1 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 一日，城規會轄下的都會規

劃小組委員會同意九龍國際浸信會就聯合道 3 0 0 號

一塊涵蓋九龍國際浸信會的土地 ( 圖 1 至 3 ) 所提交

的第 1 2 A 條申請 ( 編號 Y / K 1 8 / 7 ) 的部分內容，容

許修訂該土地的高度限制，由原來的 3 層增加至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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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基準上 7 2 . 8 米 ( 約 8 層高 ) ，讓現時的教會及

幼 稚 園 原 址 重 建 。 因 此 ， 該 土 地 須 由 原 先 的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( 1 3 ) 」 地 帶 ( 圖 1 ) ， 並 在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上 訂 明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( 1 3 ) 」支區的 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

7 2 . 8 米 ( 參閱附件三載 列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地帶的《註釋》 ) 。  有關的建築物高度的限制 ( 約 8

層高 ) ，大致符合廣播道地區台階高度輪廓，及與該

區建築物的高度大致相符 ( 見圖 4 及 5 由申請人提

交的電腦合成照片 ) 。  

3 . 2 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，《九龍塘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編號 S / K 1 8 / 1 8 》 ( 下稱「該圖」 ) 根據條例第

7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該 圖 已 因 應 新 劃 設 的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 1 3 ) 」支區而修訂「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」 地帶的《註釋》，訂明此支區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。  

4 .  公眾諮詢  

4 . 1  議員 可就有關修訂向城規會作出申述。申述須以書

面作出，並須不遲於二零一 四年二月二十日送交香

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規會秘

書。  

4 . 2  按照條例第 6 ( 2 ) 條，申述須示明﹕  

( a )  該申述 所關乎 的 在任何 有關修 訂 內的特 定事

項；  

( b ) 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；以及  

( c )  建議對有關草圖作出的修訂 ( 如有的話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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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附件  

圖 1 至 5  地盤平面圖及電腦合成照片  

附件一  憲報公告及修訂項目附表  

附件二  《九龍塘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18/18》  

附件三  《 九 龍 塘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/K18/18》

的《註釋》和《說明書》  

 

規劃署  

九龍規劃處  

二零一四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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